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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是什么？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关于统筹做好首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规定，结合经开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二、出台的目的是什么？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当好“四个先锋”、打造“四个高地”要求以及中共北京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相关工作要求，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激发金融主体活力，强化产业金融根基，提升金融活水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效能，加快建设产业金融创新发展区，结合经开区实际，制定本措施。
三、政策适用对象有哪些？
本措施适用于在亦庄新城225平方公里范围内实际经营，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和刑事犯罪记录，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措施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兑现内容有什么？
第一章，做好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本章节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金融的“五篇大文章”战略部署，包括鼓励发展科技信贷、支持发展科技保险、支持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改善、支持发展绿色金融、鼓励发展数字金融、鼓励发展养老金融等七条措施。
第二章，推动产业金融生态提级聚能，包括支持持牌法人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支持金融分支机构提档升级、支持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发展、支持私募投资机构经营发展、支持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经营发展等5条措施。
第三章，支持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包括支持持牌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规模、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提升业务增速、支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持创新“并购+”组合融资服务等4条措施。
第四章，优化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包括支持引进金融人才、推动产业金融创新发展区建设、强化金融资源统筹能力、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等4条措施。
五、如何申报？
政策相关申报要求将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发布，请关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的申报通知。（https://zcdx.kfqgw.beijing.gov.cn/#/home）
六、政策的有效期限是什么？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施行期间如遇国家或北京市相关政策调整的，按照国家或北京市相关规定执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4〕33号）同时废止。对于2025年度发生且符合本措施相关支持条款的，参照本措施予以兑现。涉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4〕33号）中2024年度发生且符合其相关支持条款的，仍参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推动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技管发〔2024〕33号）予以兑现。
七、名词解释
1.【持牌法人金融机构】，是指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理财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相互保险组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经营性金融企业，经核准或者授权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卡清算机构，商业银行专营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资金运营中心、票据中心、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等），以及经开区管委会批准参照金融企业总部享受有关一次性奖励政策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
2.【地方金融组织】，是指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实施监管、符合金融监管规定和要求且正常开展经营业务的金融企业，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等。
3.【私募投资机构】，是指通过募集资金进行投资获取股权的方式，参与或控制企业成长过程各个阶段的经营活动，并获取经济收益的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
4.【科技保险】，参考国家科技和保险监管部门确定的保险险种，主要有：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保险、知识产权类保险（含专利类）、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营业中断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财产保险、项目投资损失保险。
https://kfqgw.beijing.gov.cn/zwgkkfq/2024zcjd/202511/t20251111_4277776.html
 2 / 2

